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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中企联合油脂有限公司委托，就中企联合油

脂有限公司活性白土和膨润土集中采购项目进行谈判采购，项目资金已落实，已

具备采购条件，现公开邀请供应商参加谈判采购活动。

1.采购项目简介

1.1 采购项目名称：中企联合油脂有限公司活性白土和膨润土集中采购项目

1.2 采购项目编号：GN2024-44-9422

1.3 采购人：中企联合油脂有限公司

1.4 釆购代理机构：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 釆购项目资金落实情况：资金已落实

1.6 采购项目概况：中企联合油脂有限公司就其下属镇江公司、东莞公司、

新郑公司、盘锦公司、成都公司、天津公司的活性白土和膨润土，结合2025年采

购需求进行集中采购，具体内容详见采购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及其技术要求。

1.7 成交供应商数量及方式：每个标包选取1-3家成交供应商。

2.采购范围及相关要求

2.1 采购范围：中企联合油脂有限公司活性白土和膨润土集中采购

2025年计划采购量（吨）
序号 需求单位

活性白土 膨润土 合计

1 镇江公司 1,728 800 2,528

2 东莞公司 100 1,400 1,500

3 新郑公司 400 400 800

4 盘锦公司 650 - 650

5 成都公司 500 - 500

6 天津公司 1,600 - 1,600

合计 4,978 2,600 7,578

2.2 交货期：

镇江公司：收到订单通知后3个日历天送达；

东莞公司：收到订单通知后5个日历天送达；

新郑公司：收到订单通知后3个日历天送达；

盘锦公司：收到订单通知后3个日历天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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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公司：收到订单通知后5个日历天送达；

天津公司：收到订单通知后5个日历天送达。

2.3 交货地点：中企联合油脂有限公司及下属各工厂，详见本章2.6送货地址

2.4 货物质量标准或主要技术性能指标：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2.5 标包划分：本项目共分为9个标包，具体划分情况如下:

标包 标包名称 计划采购量（吨） 最高投标限价（万元）

标包1 镇江公司-活性白土 1,728 284.83

标包2 东莞公司-活性白土 100 17.40

标包3 新郑公司-活性白土 400 68.00

标包4 盘锦公司-活性白土 650 118.63

标包5 成都公司-活性白土 500 91.50

标包6 天津公司-活性白土 1,600 280.00

标包7 镇江公司-膨润土 800 208.60

标包8 东莞公司-膨润土 1,400 111.20

标包9 新郑公司-膨润土 400 56.00

2.6送货地址：各标包送货地址如下

标包号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标包1 中储粮镇江粮油有限公司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谏壁镇江粮山村；

标包2 中储粮油脂工业东莞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新沙港后工业园

标包3 中储粮油脂（新郑）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郑市庆安路北段

标包4 中储粮油脂工业盘锦有限公司 辽宁省盘锦市荣兴港区纬四路

标包5 中储粮油脂成都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津区普兴街道西创大道2801号

标包6 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六路29号；

标包7 中储粮镇江粮油有限公司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谏壁镇江粮山村；

标包8 中储粮油脂工业东莞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新沙港后工业园

标包9 中储粮油脂（新郑）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郑市庆安路北段

3.供应商资格要求

3.1 供应商应依法设立且满足如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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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质要求：

①供应商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

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须具有与本采购项目相匹配的供货能力；提供有效的营业

执照（证明材料要求：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扫描件）；

②具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类别需为食品添加剂）或提供食品生产许可品

种明细（标包1-标包6需体现添加剂类别为食品添加剂，且品种明细应包含活性

白土；标包7、标包8、标包9需体现添加剂类别为食品添加剂，且品种明细应包

含膨润土）（证明材料要求：提供有效的证件扫描件）；

③具备固定的生产或经营场所（证明材料要求：提供产权证明或者租赁合同

扫描件）；

（2）财务要求：供应商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

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

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书面承诺函，承诺格式详见附件2）；

（3）业绩要求：自2022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具有国内同

类项目供货的业绩（须提供合同、发票复印件，应完整或能充分反映评审因素，

如不能反映，须同时提供合同甲方出具的证明材料）

（4）信誉要求：供应商未被列入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提供书面承诺

函，承诺格式详见附件4，具体以评审现场查询为准）：

①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以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为准）；

②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的（以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为准）；

③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为准）；

（5）其他要求：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情形（提供承诺函，承诺格式详见附件

5）：

①被中粮集团、中粮各专业化公司、中储粮集团、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列入

黑名单或惩戒名单，被列入专业化公司黑名单；

②处于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吊销资

质证书状态；

③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④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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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包或者未划分标包的同一采购项目。

3.2 本次采购 不接受 联合体。

供应商按照以上要求提供审查资料，资料必须加盖公章并按顺序整理成一个

PDF文件，并附上谈判文件支付截图（详见公告第4.3条），于公告截止时间前上

传至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网址：https://ecai.cofco.com/web-

portal/index.html#/home），审查合格后方可获取谈判文件（本次审查仅作为

发放谈判文件依据，凡领取谈判文件的供应商，其具体资格要求符合情况以谈判

小组判定为准）。

审查资料提供不全或者未按时间要求提报的将被拒绝接收。所提供的资质文

件中如有虚假情况，通过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的账号、下载及提交文件如是

同一机器码的情况，一经发现将被取消谈判资格并列入供应商黑名单。

4.采购文件的获取

4.1 公告时间：2024年11月28日至2024年12月4日。

4.2 审查资料时间同公告时间。

4.3 采购文件获取截止时间：2024年12月10日下午17：00（具体时间以中粮E

采供应链采购平台发出采购公告中时间为准）。谈判文件售价：300元/标包，售

后不退，通过公告附件6扫描二维码支付，未进行扫码支付的，其响应将被拒绝。

4.4 获取地点：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网址：

https://ecai.cofco.com/web-portal/index.html#/home）。

4.5 获取方式：详见帮助中心-操作指南（https://ecai.cofco.com/web-

portal/#/help/help-content）。

5.响应文件的递交

5.1 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24年12月11日 9时 30分（具体时间以中粮

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发出采购公告中时间为准）。

地点：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线上递交。

5.2 未上传指定系统的或因非系统问题系统中无文件/无法打开的，采购人将

拒绝接收。

5.3响应文件开启在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进行，地点为响应文

件递交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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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于上述规定的开启时间、开启地点使用CA认证证书登录中粮E采供应

链采购平台进行解密并开启响应文件。如因供应商问题，解密不成功，则响应无

效。

特别提醒：发出解密指令后，解密时间为60分钟，供应商应在此时间内完成

解密，否则响应无效。确认开启记录，供应商对开启响应文件有异议应在系统上

提出，超过时间系统自动确认。

邀请所有供应商参加开启，供应商未参加开启的，默认视为放弃。

6.谈判时间和地点

递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应委派代表（法定代表人或响应文件授权的委托代理

人）准时参加线上谈判活动；

谈判开始时间：响应文件开启时间之后会经过本项目清标工作，具体谈判的

时间和中粮E采线上报价时间另行通知；

谈判地点：本项目采用线上谈判方式，在线会议链接将在谈判开始时间前发

送。

7.发布公告的媒介

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https://ecai.cofco.com/web-

portal/index.html#/home）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

此公告只在以上平台发布，其他任何媒体转载无效。

8. 其他补充事宜

8.1.本项目采用全流程电子化采购方式，请供应商认真学习中粮E采供应链

采购平台发布的相关操作手册，在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注册绑定，办理CA认

证证书等，并认真核实数字认证证书情况确认是否符合本项目电子化采购流程要

求。

CA认证证书服务热线：白天拨打4009197888、晚上拨打010-58515511。

平台技术支持服务热线：010-21362564（人工服务时间：工作日8:00-18:00，

非工作日9:00-12:00，14:00-18:00。）

8.1.1操作手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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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登录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帮助中心”—“操作指南”—“ 中粮

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操作手册”下载《中粮集团数字化采购管理平台建设项目用

户使用手册-供应商》、《CA证书申请-供应商》手册。

8.1.2注册

供应商登录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在“平台登录入口”选择“供应商登录”

注册登录，按照《中粮集团数字化采购管理平台建设项目用户使用手册-供应商》

指引完成用户注册及登录。

8.1.3办理CA认证证书

供应商登录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查阅右侧漂浮栏点击 “CA办理”-“证

书新办”登录后按照程序要求办理。

8.1.4驱动、客户端下载

供应商登录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帮助中心”—“工具软件”下载—

“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驱动管理工具”下载相关驱动并全部安装。

供应商登录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帮助中心”—“工具软件”下载—

“中粮E采平台投标文件编制工具”下载相关驱动并全部安装。

（以上服务热线、相关操作指引、驱动、客户端若与平台系统中不一致，以

平台发布最新服务热线、相关操作指引、驱动、客户端为准。）

8.2.编制电子响应文件

供应商应严格按照响应文件组成要求内容制作电子响应文件并进行线上响应。

响应文件商务部分、技术部分内容混做将无法正常评审，其响应文件可能被视为

无效。

供应商应使用“投标文件编制”软件系统编制电子响应文件并进行线上投标

/响应，供应商电子响应文件需要加盖电子签章并加密处理，如由于系统原因无

法按照要求在电子响应文件中加盖电子签章和加密，请及时通过技术支持服务热

线联系技术人员。

在软件系统编制电子响应文件时，导入上传需注意技术响应文件、商务响应

文件、可编辑版响应文件分别导入，报价一览表在“投标文件编制”工具直接响

应，无需上传文件。

8.3.提交电子响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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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应于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在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提交电子响

应文件，上传电子响应文件过程中请保持与互联网的连接畅通。

9.监督联系方式

9.1 采购人

采购人：中储粮油脂工业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公司联系人：林丽贤，联系方式：13829192762；

镇江公司联系人：芮小琪，联系方式：13775376566；

新郑公司联系人：孙博翊，联系方式：13838031633；

津唐公司联系人：张科，联系方式：18633987721；

成都公司联系人：宋永斐，联系方式：13408575151；

盘锦公司联系人：李美莹，联系方式18842425707。

9.2 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采购代理机构：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大道236号

联系人：王蒙、魏杨鸿伟、林威、余青

电话：13739225345（王）、18326620115（魏）、18134672009（林）、

13003090993（余）

9.3 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

客服联系电话：010-21362564

9.4中企联合招标与监督联络方式：

联系人：刘宁

办公电话：010-81927007

信访举报电话：13552025249

举报范围：招采活动过程中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

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问题的检举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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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资格提交审查资料要求

附件1：

①供应商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须具有与本采购项目相匹配的供货能力；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证明材料要求：

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扫描件）；

②具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类别需为食品添加剂）或提供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标

包1-标包6需体现添加剂类别为食品添加剂，且品种明细应包含活性白土；标包7、标包8、标

包9需体现添加剂类别为食品添加剂，且品种明细应包含膨润土）（证明材料要求：提供有效

的证件扫描件）；

③具备固定的生产或经营场所（证明材料要求：提供产权证明或者租赁合同扫描件）。



9

附件2：

致：中企联合油脂有限公司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单位郑重承诺，本单位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

大违法记录。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  应  商：                  （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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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业绩要求

自2022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具有国内同类项目供货的业绩（须提供合

同、发票复印件，应完整或能充分反映评审因素，如不能反映，须同时提供合同甲方出具的

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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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致：中企联合油脂有限公司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单位郑重承诺，本单位信誉状况良好，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被列入

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的，未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全国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  应  商：                  （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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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无不良信用记录声明函

本公司郑重声明，我公司无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

（1）被中粮集团、中粮各专业化公司、中储粮集团、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列入黑名单或

惩戒名单，被列入专业化公司黑名单；

（2）处于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吊销资质证书状

态；

（3）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参加同一标包或者未

划分标包的同一采购项目。

本公司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               （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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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谈判文件费支付二维码


